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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須經各級主管機關備查的機制，而無法將電價成本轉嫁給福利需求者。因此，本席為避免

電價上漲造成社會福利機構、庇護工場及護理之家經營困境及社會福利預算排擠，進而影響身

心障礙者、老人、兒童及少年、婦女、遊民等各類型社會福利需求者之照顧品質，而提出本條

文之修正。將來社會福利機構、庇護工場及護理之家將比照公用事業各級公私立學校享有優惠

電價。 

除本席外，仍有其他不分朝野的委員同仁也同樣秉持弱勢者電價優惠的精神提案修法，包括

：劉建國、管碧玲、吳秉叡、李昆澤、李俊俋、江啟臣、楊麗環、李桐豪等委員。也特別感謝

高志鵬召委在百忙之中協助排審電業法。 

電業法三讀通過後，經濟部應儘速邀集內政部、衛生署和勞委會研議優惠電價收費辦法，以

及確認相關優惠對象，以因應 8 月即將收到的第一波漲價後電費單。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案。 

二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本院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及委員江惠貞等 28 人分別擬具「老人福利法第

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1、1 會期第 3、4、

11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8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14500809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及委員江惠貞等 28 人分別擬具

「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復請  

查照，並請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4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153 號、101 年 3 月 28 日台立議字

第 1010700306 號、101 年 5 月 23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835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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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及委員江惠貞等 28 人分別擬具「老人

福利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2 次會議、第 4 次會議及第 11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

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1 年 6 月 7 日舉行第 8 屆第 1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8 次全體委員會議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及委員江惠貞等 28 人分別擬具「老

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由蔡召集委員錦隆擔任主席，除提案委員作提

案說明外，並邀請內政部李部長鴻源（曾次長中明代）率同相關人員、司法院、行政院主計

總處、經濟部、教育部、交通部、文化部、法務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

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管列席說明備詢。決定：「審查完竣，

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謹將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 

(一)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 

為體現聯合國一九九一年通過之「聯合國老人綱領」之五要點：獨立、參與、照顧

、自我實現與尊嚴，確實維護老人尊嚴、提升老人生活品質，特擬具老人福利法第二十

五條修正案。說明如下： 

據統計，目前全民健保之門診、住院的支出中，老人使用比例占全民健保總支出的

三成，可見老人在醫療費用的支出較高，加上衛生署將各醫療院所之掛號費視為行政費

用支出，僅只有訂定掛號費收費上限的參考範圍，並沒有強制性與罰則，導致各大醫院

收取掛號費標準落差甚大，門診從免掛號費到三百元、急診從免掛號費到四百五十元不

等。對於較需醫療照護的老人而言，掛號費不啻為沈重的負擔，若能給予老人半價優惠

，減少其醫療費用支出，則更能體現敬老、尊老的老人福利政策。 

(二)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 

為因應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加、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且民眾在進入老年之後，大部分

都缺乏經常性收入，在經濟上屬於弱勢族群，政府應積極的鼓勵老人在退休之後走出戶

外參觀文教設施，以提昇老人精神生活，增進老人福祉，爰提出「老人福利法」第二十

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定公營或公設民營文教設施，應給予老人「免費」參觀之優待。

說明如下： 

1.依據經建會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在民國 106 年進入高齡社會，114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

顯見未來我國老年人口日益增加，如何妥適照顧老年人口，將成為政府未來重要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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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因應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且民眾在進入老年之後，大部分都缺乏經常性收入，在

經濟上屬於弱勢族群，為照顧老人精神生活，爰提出「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條文

修正草案，明定公營或公設民營文教設施，應給予老人「免費」參觀之優待，鼓勵老

人在退休之後積極組出戶外參觀各項文教設施，以提昇老人精神生活，增進老人福祉

。 

(三)委員江惠貞等 28 人 

針對台灣已逐漸邁入高齡化社會，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至 2011 年底，台灣

老年人口已逾 252 萬 8,000 餘人，占總人口的 10.89%，依目前的社會老化速度，預估民

國 114 年將超過 20%，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也就是每五人中就有一位老人，台灣

高齡化的程度將超越歐美國家成為世界第一。為因應高齡化社會需求，政府應積極鼓勵

老人多參觀文教設施與參加戶外活動，以提升老人精神生活，增進老人生活之適應與豐

富生命力。爰此，擬具「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明訂公營或公設民營

文教設施，應於平日給予老人「免費」參觀之優待。說明如下： 

1.為因應人口結構調整，台灣國民平均壽命已提高至七十六歲，台灣已逐漸邁入高齡化

社會，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至 2011 年底，台灣老年人口已逾 252 萬 8,000 餘

人，占總人口的 10.89%，依目前的社會老化速度，預估民國 114 年將超過 20%，正式

邁入「超高齡社會」，也就是每五人中就有一位老人，台灣高齡化的程度將超越歐美

國家成為世界第一。 

2.另根據內政部 2011 年公布的「98 年老人狀況調查」中指出，65 歲以上老人的經濟來

源，子女奉養為主要來源者僅約四成，且有 20%的老人認為自己的生活費不夠用。隨

著老人年齡增長，醫療支出、看護費用等各項開支也跟著水漲船高，加上平均壽命不

斷延長，老人經濟已入不敷出。 

3.為因應高齡化社會需求，政府應積極鼓勵老人多參觀文教設施與參加戶外活動，以提

升老人精神生活，增進老人生活之適應與豐富生命力。爰此，擬具「老人福利法第二

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明訂公營或公設民營文教設施，應於平日給予老人「免費」

參觀之優待。 

4.目前國立博物館機構針對六十五歲以上民眾參觀收費統計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門票（65 歲以上民眾） 主管機關 

宜蘭傳統藝術中心 半價 文建會 

台灣博物館 免費 文建會 

台灣美術館 免費 文建會 

台灣歷史博物館 免費 文建會 

台灣文學館 免費 文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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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太空劇場：半價 50 元 教育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3D 動感電影院及立體虛擬實境劇場：敬老票 50 元 教育部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免費 教育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 常態展：免費（不含收費特展部分） 教育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展示廳（不含收費特展）及立體電影院：免費 教育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半價 教育部 

國立鳳凰谷鳥園 半價 教育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免費 行政院 

備註：資料為國立故宮、文建會、教育部提供 統計時間：101 年 4 月 16 日 

(四)內政部曾次長中明說明 

今天 大院審議大院委員所提老人福利法第 25 條條文修正草案，首先對於 各位委

員長期以來對老人權益保障及福利服務業務給予關注與指導，表示由衷的敬佩與感激。 

1.對修正條文的說明 

大院委員對於老人福利法第 25 條條文修正草案共有三個版本，於大院第 8 屆第 1

會期提案增修 1 條條文，現在謹簡要逐一說明如下： 

(1)李委員慶華等 18 人於 101 年 3 月 14 日，及江委員惠貞等 28 人於 101 年 5 月 9 日，

擬具第 25 條修正條文草案，規範 65 歲以上老人參觀公營或公設民營文教設施，應

予免費優待。 

為為為老人為為為為，老人福利法業為明為老人參觀文教設施，應予以半價優待

。據本部了解，目前公（立）營之文教設施，絕大多數全票收費均在 150 元以下

，65 歲以上老人半價優惠票價為新臺幣 10 元至 75 元不等，尚不致影響老人使用

該等設施之意願。 

至於公設民營之文教設施部分，至至至國老人人至為至至至增至至至，至據行政

院為為建設委員會推估，民國 114 年老人人至數約計 475 萬 5,000 人，占總人至

20.3%；各部會或各地方政府所屬文教設施之規模、設備、管理方式及其他涉營運

成本項目不盡相同，倘全面施行免費優待措施，未來老人人至數逐年攀升，恐影

響民間單位為營成本及承攬意願，懇請 大院委員討論時，能容許教育部、文化

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達意見及說明。 

(2)管委員碧玲等 21 人於 101 年 2 月 29 日擬具第 25 條修正條文草案，主要針對公立醫

療院所就診之掛號費，應予 65 歲以上老人半價優待。並於同條文第二項規範運輸工

具、康樂場所、文教設施及醫療院所之售票、入（離）場、掛號等處所優先服務老

人或設置老人優先通道，本部說明如下： 

為為免醫療為為收為掛號費之為為為大，影響民為就醫權益，行政院為生為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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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6 月 21 日公告「醫療機構收取掛號費之參考範圍」，門診為新臺幣 0-150 元

、急診為新臺幣 0-300 元。另針對弱勢族群或就醫受限者，衛生署並已輔導各縣

市衛生局督導轄內醫療機構，給予掛號費優惠。有關建議公立醫療院所就診之掛

號費，應予半價優待 1 節，是否影響公立醫院之正常營運，懇請大院委員討論時

，能容許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國防部表示意見及

說明。 

另大另運另另另、另另另所、另另另另及醫療院所另另、另另另另另、 掛號等處

所實另老人優先接受服務 1 節，查該等另所多已另有愛心另另窗口或愛心服務台

，優先受理老人購另或掛號事宜，並可由志另或服務人員協助老人掛號，或另另

另另另等服務，尚屬可行。 

至另至老人優先至至部至，考至國內大另運另另另、另另另所、另另另另及醫療

院所種類繁多，占地大小不同，倘統一規範另至老人優先至至，對於空間有限之

另所，恐實另不易，反有礙老人參觀或使用該等服務另另。 

為為為為導大另運另另另應為為老人優先為、為為，為部、另為部及為至部等為

關部會，多透過學校另為及各種為導管至，為為另為為導，以維護老人行的便利

與安全。 

2.結語 

老人福利法於 大院第 6 屆第 4 會期全另修正至過，經 總統於 96 年 1 月 31 日公

布另行，為部均遵照條另內容積極規劃推動為關措另。又為部主管老人福利業務，當期

對老人提供更完善、可及的福利與服務。 

四、依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至 2011 年底，台灣老年人口已逾 252 萬 8,000 餘人，占總人口

的 10.89%，預估至民國 114 年將超過 20%，台灣將正式邁另「超高齡社會」，也就是每五人

中就有一位老人，台灣高齡化的程度將超越歐美國家成為世界第一。爰此，為會委員等對於修

正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條另，積極鼓勵老人多參觀另另另另與參為戶外活動，以提升老人之

精神生活、增進老人之生活適應與豐富其生命力並減輕老人經濟負擔，咸表支持。謹將為案修

正重點略述如為： 

第二十五條，照委員江惠貞等所提修正動議，修正為： 

老人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空大另運另另另、進另另另另所及參觀另另另另，應予以

半價優待。 

前項另另另另為中央機關另構另、行政法人經營者，平日應予免費。 

五、為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蔡錦隆於院會討論為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為

法案前，不須為由黨團協商。 

六、附條另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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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管碧玲等21人提案
委員李慶華等18人提案
委員江惠貞等28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

提 案

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

提 案

委員江惠貞等 28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委員江惠貞等所

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二十五條 老人搭

乘國內公、民營水

、陸、空大眾運輸

工具、進入康樂場

所及參觀文教設施

，應予以半價優待

。 
前項文教設施

為中央機關（構）

、行政法人經營者

，平日應予免費。 

第二十五條 老人搭

乘國內公、民營水

、陸、空大眾運輸

工具、進入康樂場

所及參觀文教設施

及公立醫療院所就

診之掛號費，應予

以半價優待。 
前項運輸工具

、康樂場所、文教

設施及醫療院所之

售票、入（離）場

、掛號等處所應實

施老人優先或設置

老人優先通道。 

第二十五條 老人搭

乘國內公、民營水

、陸、空大眾運輸

工具、進入康樂場

所及參觀文教設施

，應予以半價優待

。 
前項文教設施

為公營或公設民營

者，應予老人免費

參觀優待。 

第二十五條 老人搭

乘國內公、民營水

、陸、空大眾運輸

工具、進入康樂場

所及參觀文教設施

，應予以半價優待

。 
前項文教設施

為公設民營或公營

者，應於平日給予

老人免費參觀優待

。 

第二十五條 老人搭

乘國內公、民營水

、陸、空大眾運輸

工具、進入康樂場

所及參觀文教設施

，應予以半價優待

。 

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

提案： 
為體現聯合國一九九

一年通過之「聯合國

老人綱領」之五要點

：獨立、參與、照顧

、自我實現與尊嚴，

確實維護老人尊嚴、

提升老人生活品質，

特擬具老人福利法第

二十五條修正案。 
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

提案： 
為體現公營文教設施

之公益的社會價值，

提昇老人精神生活，

增進老人生命之豐富

性，舉凡中央或縣市

公營、公設民營（委

外經營）之文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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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應針對 65 歲以

上老人給予一律「免

費」參觀之優待，以

符老人福利法「維護

老人尊嚴與健康，增

進老人福利」之立法

宗旨。 
委員江惠貞等 28 人

提案： 
一、現有文建會、行

政院、教育部所轄

十三所國立博物館

機構，已有八所給

予六十五歲以上老

人免費參觀之優待

，顯見此項優惠措

施並不會造成政府

財務之負擔。 
二、因應人口結構調

整，台灣國民平均

壽命已提高至七十

六歲，台灣已逐漸

邁入高齡化社會。

為減輕老人經濟負

擔，舉凡文教設施

為公設民營或公營

者，皆應於平日給

予老人免費參觀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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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審查會： 
第二十五條，照委員

江惠貞等所提修正動

議，修正為：「老人

搭乘國內公、民營水

、陸、空大眾運輸工

具、進入康樂場所及

參觀文教設施，應予

以半價優待。 
前項文教設施為中央

機關（構）、行政法

人經營者，平日應予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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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錦隆補充說明。（不說明）蔡召集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十五條。 

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二十五條  老人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進入康樂場所及參觀文教設施，

應予以半價優待。 

前項文教設施為中央機關（構）、行政法人經營者，平日應予免費。 

主席：第二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

行三讀。宣讀。 

修正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八案。 

二十八、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盧秀燕等 38 人擬具「菸酒管

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

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12100314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